附件3
面试资格复审提交材料清单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材料不全或者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将取消面试资格。
资格审查当天需提交的材料包括：

（一）近期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蓝底或白底），照片背面用圆珠笔标明姓名及报考职位代码。
（二）居民身份证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三）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

（四）辽宁海事局公务员面试登记表。

（五）报名推荐表：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者，提供毕业院校开具的《报名推荐表》；以社会在职人员身份报考者，提供单位开具的《报名推荐表》（可在面试后提交）；以待业人员身份报考者无需提供。

（六）大专及以上各阶段学历的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留学归国人员须提供学位和教育部门学历认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七）英语四（六）级成绩单或其他英语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视职位要求提供）。

（八）报考职位所要求的船员适任证书或船员适任考试成绩查询结果原件及复印件。提供船员适任证书有困难的，可提交船员适任证书的编号和签发机关等相关信息。

（九）报考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材料：

1.参加“大学生村官”项目人员需提供由县级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材料及聘任合同的原件及复印件。

2.参加“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的人员需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鉴定表原件及复印件。

3.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需提供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原件及复印件。

4.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人员需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原件及复印件。

（十）在军队服役5年（含）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需提供国防部统一制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县级及以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

特殊情形：对于2025年10月及以后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和2025年10月及以后取得学历学位的留学归国人员，其学历和学位证书、船员适任考试合格证明（须在有效期内）、参加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航海教育培训质量评估结果为优异的高校组织的无限航区二副或二管轮或电子电气员对应的全部理论科目考试合格成绩、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合格成绩，可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符合特殊情形的资格审查材料应在报到时提供；届时仍不能提供的，影响报考资格审查结果的，取消录用。
